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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(漁電共生)專案計畫

審查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9 年 5 月 27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

貳、 地點：本會漁業署臺北辦公區 701 會議室 

參、 召集人：林副署長國平          紀錄：吳技正俊良 

肆、  審查委員及列席單位:詳如簽到單 

伍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  由：有關臺南市政府研提之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

專案計畫-北門區溪底寮段三寮灣小段及二重港小

段等 82 筆土地、北門區蚵寮段 1407-3 地號等 69

筆土地、七股區下山子寮段 59-12 地號等 35 筆、

七股區三股子段 88 地號及三和段 151 地號等 48 筆

共四件專案計畫，提請審查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經全體委員同意臺南市政府所提本專案計畫通過

審查，並請市府依下列事項辦理並修正計畫書(含

修正對照表)報本會，俾利本會辦理後續函發核定

本事宜： 

（一） 為減少開發可能之衝擊，請提出具體長期環

境監測計畫，包括負責實施單位、啟動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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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財務來源。 

（二） 盤點案場周圍可提供生態補償或異地保育區

域，實施至少二十年期程的棲地補償，並確

定生態補償的操作者及財務來源。強化友善

經營機制，每年曬池建議配合候鳥來台過冬

季節實施，減輕對生態的衝擊。 

（三） 文蛤結合太陽能光電案場，建議設計太陽能

設備與養殖池有所區隔(架設在蓄水池上)，蓄

水池設置比例符合實際養殖池需求。另有關

異種貝問題請於入水處，設計過濾系統處理。 

（四） 有關計畫其他文字修正及補充說明部分，請

依第一及第二次審查會各委員提供之意見

(第二次審查意見如附件)修正。 

二、 有關列席單位代表提供之意見，請於未來提送專

案計畫範圍及區域時參辦。 

三、 未來其他案場申請，及累積總量問題，包括環社

檢核機制需在提送前實施等，將在中央部會間研

商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:無 

柒、 散會:下午 5 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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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各委員審查意見 

一、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林召集人兼委員國平： 

（一） 未來將配合環社檢核機制，其規劃時間點是什麼時

候？ 

（二） 出流管制業務單位為水利署，相關規定請依水利署公

告辦法施行。 

（三） 有關生態工作坊的組成，其法律效能(地位)為何？ 

二、 經濟部能源局顏委員為緒: 

委員對四案無其他審查意見，同意通過。 

三、 台灣電力公司配電處蔡委員緒良: 

委員對四案無其他審查意見，同意通過。 

四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黃委員新達: 

除「北門區溪底寮段三寮灣小段及二重港小段等 82 筆土

地」專案計畫設施空間配置圖有敘明綠能系統設計規格表

及規劃配置圖外，其餘計畫仍請補正，上開配置圖面，須

就各類型之養殖池或調節池標示清楚，以利綠能設施遮蔽

率須 40%以下之檢核。 

五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陳委員建佑 

（一） 北門區溪底寮段三寮灣小段及二重港小段等 82 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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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近年文蛤養殖活存率偏低，主要係放養密度逐年提高所

致，漁電共生係為創造雙或三贏為目標，推動初期應以

產業示範設置，另因太陽能板設置，勢造成遮陰及部分

基樁水流或管理死角，爰放養密度宜較以往養殖實務為

低，請參考本署推廣雲彰 120 萬粒/公頃(沙地質)；嘉南

80 萬粒/公頃(泥地質)為放養目標，俾建構永續的漁電共

生養殖模式，做為未來產業參考。 

2. 三寮灣專案，雖已於審查會補充說明鄰近養殖戶拜訪內

容，惟為讓開發案更順利，務請於開發前中後能重視鄰

近養殖戶意見。 

3. 未來如市府再有開發案，應請先報告及標出已開發案，

即將開發案與本開發案的位置圖，俾利後續審查。 

4. 為達三贏目標，因太陽能光電建物，會造成有害累積

物，請納入曬池、消毒要徹底執行，俾建立示範。 

（二） 北門區蚵寮段 1407-3 地號等 69 筆 

1. 同溪底寮段第 1、第 3 及第 4 點意見。 

2. 蚵寮案位於臺灣較靠西岸地區，相對受鹽害、水源與其

他三案差異，建議相關區域內養殖池、太陽能設置，設

備材質應另予考量與其他 3 案有區別，俾符環境現況。 

3. 伴隨著開發漁電案愈來愈多，委員及外界所擔憂累積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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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勢將發生，查環社機制已訂頒，建議未來相關申請

案，應先完成環社機制，俾釐清外界疑慮與防範未然。 

（三） 七股區下山子寮段 59-12 地號等 35 筆 

同溪底寮段第 1、第 3 及第 4 點意見。 

（四） 七股區三股子段 88 地號及三和段 151 地號等 48 筆 

同溪底寮段第 1、第 3 及第 4 點意見。 

六、 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侯委員彥隆： 

（一） 北門區溪底寮段三寮灣小段及二重港小段等 82 筆 

1. 養殖首重水源、水質，光電場域應積極協助養殖業者確

保水質、水源。 

2. 光電結合養殖，若能使養殖順利，銷售順利，將是對養

殖生產莫大的幫助。 

（二） 北門區蚵寮段 1407-3 地號等 69 筆 

同溪底寮段意見 

（三） 七股區下山子寮段 59-12 地號等 35 筆 

同溪底寮段意見 

（四） 七股區三股子段 88 地號及三和段 151 地號等 48 筆 

同溪底寮段意見 

七、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鄭委員安倉 

（一） 北門區溪底寮段三寮灣小段及二重港小段等 82 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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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文蛤與太陽能共生案，養殖生物須與太陽能設備設

施分開，其理由： 

(1) 減少對後期不當經營衝擊：王功風力發電漁電共生

案，目前廠商已換至第三家，養殖業者租金無著落，

若 40%太陽能分區，可因應不當經營，養殖業者仍

有 60%使用權。 

(2) 增加養殖收益：目前文蛤養殖，有異種貝入侵及粉

狀飼料不當使用情形，造成大量死亡，若藉由太陽

能 40%分池設置，可有效避免異種貝入侵外，另 40%

太陽能蓄水池設置內，以生物防治法產生高營養

水，可供文蛤穩定成長。 

（二） 北門區蚵寮段 1407-3 地號等 69 筆 

1. 台 61 線以西強烈不建議設置太陽能設施，待以東區域

太陽能設置無任何爭議再行設置。 

2. 若一定要執行此案，強烈建議文蛤太陽能共生案，40%

太陽能區域，須與文蛤養殖區域分開。(請參考溪底寮段

意見)。 

（三） 七股區下山子寮段 59-12 地號等 35 筆 

同溪底寮段意見 

（四） 七股區三股子段 88 地號及三和段 151 地號等 48 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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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溪底寮段意見 

八、 國立嘉義大學陳委員宣汶： 

（一） 肯定臺南市府於 2020 年 5 月 18 日審查意見回覆：「針

對特定(較無環境社會爭議)區位之開發，優先於這些區

位進行環境社會檢核機制之示範工作，期建立成功模

型，以利漁電共生綠能轉型政策遂行。」期許市府能

落實承諾，在重大光電設施案申請前，將環境社會檢

核作為申請之必要條件，以減少開發爭議共創環境永

續未來。 

（二） 肯定臺南市府勇於任事，針對目前已備案之光電案進

行整體盤點並提供圖資參考。由所提供資料看來，雖

然目前在七股、將軍、北門區太陽能光電備案件數約

390 件，佔南市總件數 6649 件不到 6%，但其發電總

量已達 600MW，佔目前臺南市總量 1.46GW 的四成以

上。七股、將軍、北門等三區占南市總面積未達 9%，

但此區顯然已成為臺南市大型光電設施開發聚集熱

點。除目前所提之漁塭光電四案外，若持續在此區規

劃進行大型光電設施開發，勢必對北門、將軍、七股

沿海地帶之地景地貌、生態觀光資源，乃至於養殖捕

撈漁業，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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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續前。因應目前申請魚塭光電開發四案，為減少開發

可能之衝擊，建請主管單位臺南市府務必詳實監督開

發單位於施工前做好生態敏感區位與時段之迴避、施

工中之生態檢核與環境監測、並在營運時期強化環境

友善作為，例如配合冬候鳥過境進行例行之放水與曬

池等，以期減緩開發衝擊。同時，針對此區域(七股、

將軍、北門)眾多光電設施開發案件，中央、地方主管

單位應盡速攜手開發單位與保育團體，共同尋思研商

如何進行生態補償與異地保育措施，以維護環境生態

之永續。 

（四） 再者，因七股、將軍、北門等區域大型光電開發申請

案眾多，為避免個別開發案陸續開工進行後所產生對

環境生態影響之累積效應，主管單位有必要採取預警

措施；在國土保育的整體思維下，針對此一熱區，設

定總面積或特定環境(如魚塭、鹽田)面積光電設施開發

比例之上限，以維護在地環境生態與養殖漁撈產業之

穩定。 

九、 地球公民基金會蔡委員卉荀： 

（一） 請台鹽綠能將環境監測與工作坊等承諾，及紅皮書物

種查詢結果，放入修正的計畫書。另，由於漁電共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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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未有明確可行模式，為保護養殖者權益、避免在地

產業衝擊，建議台鹽綠能在工作坊中也滾動檢討本模

式之產業可行性。 

（二） 請台鹽綠能補充說明，營運期間的環境監測項目是否

包含重金屬？另應強化營運期間各案場友善生態經營

機制，特別應清楚述明每年 9 月至隔年 4 月曬池模式

的操作規劃與成效監測。 

（三） 請臺南市政府補充說明，面對未來市內眾多光電案場

營運期間，如何進行管理與監督？ 










